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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洛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详解
人人参保有 靠 家家健康 平安医医 享享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好处多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由

政府组织，覆盖全体城乡居民，实

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已

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不分年龄、不

论病史，为参保群众提供了基本、

可靠和安全的医疗保障。参保居

民不仅能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

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等（年

度最高可报销15万元），还能同时

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大病保险参保

居民个人不缴费，基金从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划拨，对经基

本医疗保险报销后的高额医疗费

用给予补偿（年度最高可报销 40

万元），进一步提高参保居民的医

疗保障水平。基本医保服务好，

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享

受直接结算的便捷，无需拿着一

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报销，还可

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

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

算。为方便城乡居民参保，本报

现对我市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详解如下。

一、参保范围及缴费标准
除已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均可参

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不受户籍限

制。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

准为1070元/人，其中个人缴费

400元/人、财政补助670元/人。

二、参保缴费期限及待遇享
受期

集中缴费期为：2024年 10

月10日至12月31日。

待遇享受期为：2025年1月

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

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

缴费期内（2024年12月31日前）

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

缴费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及

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断保1年，

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等

待期1个月），同时建立对居民医

保连续参保缴费和零报销人员的

大病保险待遇激励机制。

三、参保缴费方式
（一）参保办理流程：1.我市

首次参保人员，携带户口簿或居

民身份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

件，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

镇）、社区（村）办理参保登记手

续，参保登记后可通过微信等渠

道缴费，或就近到税务大厅办理

查询、缴费业务，缴费时请先核实

参保地信息，再确认缴费；2.缴费

时查询不到个人信息或参保地信

息有误的居民，到居住地的县

（区）医保中心、街道（乡镇）医保

服务窗口核实有关信息并在新的

参保地重新登记后，再进行缴费；

3.全日制在校大中专院校学生由

学校负责组织参保缴费。

（二）缴费方式：采取线上和

线下两种方式。1.线下缴费：已

办理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

的居民，可在集中缴费期内通过

村（社区）集中缴费；零散缴费人

员可持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

件就近到合作银行网点、税务局

办税服务网点办理居民医保缴费

手续。2.线上缴费：已办理我市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的居民，

可自行通过河南税务App、微信

“河南税务”公众号或“河南税务”

小程序、支付宝“河南税务”小程

序、云闪付等方式缴费。3.职工

个人账户代缴方式：职工医保参

保人可以使用个人账户余额为

父母、配偶、子女、其他亲属缴纳

本省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费。在河南税务缴费渠道选择

职工代缴居民医保模块，完善信

息签字保存后，即可实现代缴。

四、医疗保险待遇
（一）住院医疗待遇：参保居

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

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起付标准

以下由个人支付；起付标准以上

由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年度最高

支付限额为15万元。

参保居民住院起付标准和

报销比例（见下表）。
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参

保居民起付标准减半，其他参保

居民年度内在县级以上医院第

二次及以后住院，起付标准减

半；30日内因同种疾病二次住

院，只缴纳一次起付标准金额，

如果第二次住院，医院级别高于

第一次医院级别，只缴纳起付标

准差额部分；我市参保居民在县

级及以上中医医院住院的，其住

院报销起付标准在同级医疗机构

规定标准基础上降低100元。参

保居民使用中医药服务的住院医

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中

医药服务项目指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报销范围内的中药饮片、中成

药、中药制剂和中医诊疗项目。

（二）普通门诊和两病门诊
医疗待遇：在基层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按照60%比例报销，年度报

销封顶线280元/人。原个人（家

庭）账户余额不清零，可继续使

用完毕为止。参保居民经定点

医疗机构规范诊断确诊为高血

压、糖尿病，需要采取药物治疗

但未达到我市特殊疾病门诊和

河南省重特大疾病门诊保障标

准的患者，目录范围内的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可纳入门诊

统筹报销范围，政策范围内药品

费用按照50%比例报销，年度报

销封顶线为240元/人。

（三）门诊慢特病医疗待遇：
我市将部分需长期或终身在门诊

治疗且医疗费用较高的疾病（或

治疗项目）纳入门诊慢特病医疗

待遇范围。门诊慢特病不设起付

标准，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

80%，实行定点治疗、限额管理。

目前共计37个病种。门诊慢特

病认定采取网上申请认定办法，

参保居民可以通过“河南医保”微

信小程序、“河南医保”支付宝小

程序、“河南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等政务服务渠道直接自助申报，

也可以在我市二级以上门诊慢特

病定点医疗机构辅助申报。通过

认定后，可按规定享受特殊疾病

门诊医疗待遇。

（四）重特大疾病医疗待遇：
城乡居民如果患有38种重特大

疾病住院，可以按规定享受我省

城乡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待

遇，即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住院就

医，按限价标准报销，不设起付

线。其中，住院病种县级、市级、

省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政策范围内

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是80%、

70%、65%。门诊保障病种依据

河南省政策调整为准，具体可咨

询洛阳市医保中心特门和异地就

医服务科及各大医院医保办公

室，相关保障政策、认定流程和就

医结算办法等也可关注微信公众

号“洛阳医保”查询。

（五）生育医疗待遇：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住院分娩，

住院医疗费实行限额支付。限

额标准为：自然分娩1000元，剖

宫产2000元。

（六）新生儿参保政策：新生

儿出生后90天内由监护人按相

关规定办理参保登记，按规定缴

纳出生当年居民医保费后，自出

生之日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均可

纳入医保报销。参保登记应使

用本人真实姓名和有效身份证

明。新生儿未在规定时间内参

加居民医保的，医保基金不追溯

支付参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用。

五、大病保险医疗待遇
参保居民个人负担的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超过1.1万元以

上的部分，按以下比例报销：1.1

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部分

报销60%；10万元以上部分报销

70%；一年最高可报销40万元。

对低保对象、特困和返贫致

贫人口实行大病保险优惠政策，

起付线由1.1万元降低至0.55万

元；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大

病保险年度内报销不设封顶线。

六、参保居民可办理转外就
医及异地居住就医

参保居民需转诊转院到参

保地市域外就医的，应办理转诊

转院手续，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险

待遇；除急诊外，未按规定办理

转诊转院手续的，按相应医疗机

构级别报销比例降低20个百分

点。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可在线

（河南医保小程序）申请办理异

地居住就医备案手续，在居住地

享受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七、咨询电话:
税务纳税服务热线：12366

洛阳市医保经办窗口服务

电话：0379-12345

八、温馨提醒：
请参保居民关注“洛阳医保”

微信公众号，医保待遇政策和政

策变动将在公众号及时公布。

（杨科 刘洪军）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为家人缴费

类别

乡级

县级

市级

省级

省外

医院范围

乡镇卫生院（社区医疗机构）

二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含二级）医院

二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含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二级或相当规模以下（含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含我市辖区内省三级医院）

——

起付标准

100元

400元

600元

1200元

600元

2000元

2000元

报销比例

90%

400—1500元 63%，1500元以上83%

600—3000元55%，3000元以上75%

1200—4000元53%，4000元以上72%

600—4000元53%，4000元以上72%

2000—7000元 50%，7000元以上68%

2000—7000元50%，7000元以上68%


